附件4

自查自纠汇总情况承诺书

根据区纪委监委、区财政局、区审计局联合印发的《关于开展“小金库”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海财〔2023〕18号) 和区财政局《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“小金库”专项检查的通知》，我单位于2024年  月  日提交了“小金库”自查自纠工作总报告和《“小金库”自查自纠整改情况汇总表》(附件2)等，现郑重作出如下承诺:
一、提供的《“小金库”自查自纠整改情况汇总表》(附件2)和自查自纠报告是真实的、完整的；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本镇（街）认真组织所有村（社区）、相关企业自查，做到不缺、不漏、不留死角，实现自查“全覆盖”。
如有虚假，单位和本人愿意按党纪国法接受处理和处罚。
      承诺单位（盖章):
单位主要负责人（签名):
单位分管负责人（签名):
单位财务负责人（签名):
  年   月   日
